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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變更申請許可事項 

法人設立登記後如有變更事項，應依章程之規定召開董事會議決，並於董

事會會議紀錄中詳述變更內容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准。 

一、董事（監察人）變更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有關會議(董事會、年議會或其他依章程規定有權選任董事（監察

人）及董事長之會議)紀錄(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、主席

及紀錄簽章) 五份。 

（三）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 一份。 

（四）原董事（監察人）名冊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 一份。 

（五）願任董事（監察人）同意書(全體董事（監察人）共具一份同意書

或一董事（監察人）一份同意書均可) 五份。 

（六）董事（監察人）名冊(須註明屆別及任期起訖年月日) 五份。 

（七）法人及董事（監察人）印鑑(應填註法人名稱、加蓋法人圖記並由

各董事（監察人）逐一簽名加蓋印鑑且填註提出日期) 五份。 

（八）董事（監察人）身分證明(戶籍謄本或身分證正反面影本) 一份。 

（九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二、財產增加應備文件 
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 (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、主席及

紀錄簽章) 五份 。 

（三）原有財產清冊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 

（四）增加財產清冊(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)

五份。 

（五）現有（增加後）財產清冊(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

法人圖記) 五份。 

（六）增加部分之土地及建物權狀影本或定存證明一份。 

（七）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 一份。 

（八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【附註】1.申辦增加財產變更許可，須先向增購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完

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為法人所有後，再行提出。 

2.增加財產變更許可後，持相關文件向所屬地方法院聲辦財產總

額變更登記。 

三、財產處分、合建、自建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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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、主席及紀

錄簽章)五份 。 

（三）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四）處分、合建、自建財產清冊 (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

加蓋法人圖記)五份。 

（五）處分、合建、自建部分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影本一份。 

（六）處分、合建、自建使用計畫說明書(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

期並加蓋法人圖記)五份。 

（七）建築藍圖或其他與該申請案有關應送資料（本款表件視申請案情

所需提出）一份。 

（八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【附註】法人處分財產、合建、自建案以完成登記之財產為限，未完成登

記者，應先依法完成登記後再行提出申辦。 

四、財產變更（處分、合建、自建完成後）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、主席及紀

錄簽章) 五份。 

（三）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四）增加（減少）財產清冊 (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

法人圖記)五份。 

（五）原有財產清冊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六）處分財產清冊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七）現有（變更後）財產清冊 (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加

蓋法人圖記)五份。 

（八）現有（變更後）財產權狀影本一份。 

（九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【附註】1申辦變更財產許可，係以業經主管機關同意處分、合建、自建完

成後，財產有增減情況者為限。 

2 財產變更後法人財產總額有增減者，須向所屬地方法院聲辦財

產總額變更登記。 

五、財產減少（土地被徵收）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人圖記、主席及紀

錄簽章)五份。 

（三）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四）原有財產清冊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五）減少財產清冊（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）

五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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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現有（減少後）財產清冊（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加

蓋法人圖記）五份。 

（七）徵收補償費有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。 

（八）存款證明（徵收補償費存入銀行專戶之證明）一份。 

（九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【附註】1此處財產減少專指法人財產經地政機關徵收者。 

2財產減少後法人財產總額有減少者，須向所屬地方法院聲辦財

產總額變更登記。 

六、法人捐助暨組織章程修正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議決章程條文修正案，應填註法人名稱加

蓋法人圖記、主席及紀錄簽章)五份。 

（三）法院民事裁定、民事裁定確定證明書及條文修正對照表（正本一

份；影本五份) 

（四）修正後捐助暨組織章程（請打字並應註明歷次法院裁定字號）五

份。 

（五）原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六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【附註】除法人主事務所變更及財產總額變動致章程需修正時，逕送主管

機關備查毋須先向法院聲請裁定外，餘均須先向所屬地方法院民

事庭聲請裁定。 

七、法人申請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核備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議決年度預算案，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

人圖記、主席及紀錄簽章)五份 。 

（三）年度預算書(應加蓋法人圖記，另須負責人、出納、會計、製表簽

章)五份。 

（四）業務計畫書(應加蓋法人圖記) 五份。 

（五）法人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 一份。 

（六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八、法人申請年度決算、業務執行書核備及年度結餘免納所得稅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議決年度決算案，應填註法人名稱加蓋法

人圖記、主席及紀錄簽章)五份 。 

（三）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書(應加蓋法人圖記，另須負責人、出納、會計、

製表簽章)五份。 

（四）業務計執行書(應加蓋法人圖記) 五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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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年度運用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五份。(本款以法人年度有結餘，依

據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第二條

第一項第八款之規定免納所得稅者，始需提出本計畫書，俾核轉

財政部辦理) 。 

（六）至少一年期之捐助基金定期存款證明一份（本款限基金會提出）。 

（七）財產清冊影本（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）一份。 

（八）法人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九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九、法人主事務所變更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議決法人主事務所變更案，應填註法人

名稱加蓋法人圖記、主席及紀錄簽章)五份 。 

（三）主事務所變更前法人章程影本（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）一份。 

（四）主事務所變更後之新章程五份。 

（五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十、法人申請不動產抵押貸款應備文件 
（一）申請書一份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(議決不動產設定抵押事項；應填註法人名

稱加蓋法人圖記、主席及紀錄簽章)五份 。 

（三）處分財產清冊(須由造報人簽章、填註造報日期並加蓋法人圖記)

五份。 

（四）貸款用途及還款計畫書(須由造報人簽章並加蓋法人圖記)五份。 

（五）原有財產清冊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或不動產抵押部分所有

權狀正反面影本一份。 

（六）全體董事連帶保證還款書五份。 

（七）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一份。 

（八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一份。 

十一、法人申請核發辦理目的事業具有成績證明應備文件各一份

（遺產及贈與稅免稅規定） 
（一）申請書。 

（二）相關之董事會會議紀錄。 

（三）上年度業務計畫書。 

（四）上年度業務執行書。 

（五）上年度曾經接受本部獎勵之佐證文件或法人辦理公益慈善及社會

教化事業佐證文件。 

（六）法人捐助暨組織章程影本(須蓋有主管機關印信)。 

（七）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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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註】如法人上年度曾接受本部表揚者，可免檢附（三）（四）兩項文

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二、各項申請案應備文件格式或範例 



 6 

（一）申請書（格式）  

財團法人○○○    函 
中華民國 年 月    日 

○○字第      號 

受文者：○○○ 

主 旨：本法人董事任期已屆滿（增購、處分財產、被徵收土地、與他人

合建或自建房屋、組織章程修正……等），申請董事（財產、章程）

變更許可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檢附下列資料： 

一、申請書一份。 

二、……… 

三、……… 

財團法人   ○  ○ ○ （圖記） 

董事長（或法定代理人）：○  ○ ○ 

主事務所： 

聯 絡 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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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會議紀錄範例 

財團法人○○○第○○屆第○○次董事（監察人）（聯席）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午○○時○○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 

三、出席人員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…………  

四、缺席人員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………… 

五、列席單位： 

六、主  席：○○○印         紀錄 ○○○印 

七、主席致詞： 

八、列席人員致詞： 

九、報告事項： 

 （一）………… 

 （二）………… 

十、討論事項： 

 第一案： 

 （一）案由： 

 （二）說明： 

 （三）決議： 

： 

： 

十一、臨時動議： 

第一案： 

 （一）案由： 

 （二）說明： 

 （三）決議： 

： 

： 

十二、選舉（無選舉時免列） 

十三、散  會：○○時○○分 

附註： 

1.出席人員如非本人親筆簽名，請附簽到單。 

2.請加蓋法人圖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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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董事（監察人）名冊（格式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第○屆董事（監察人）名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任期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

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止   

職  稱 姓  名 性 別 
出  生 

年月日 

董 事 

（監察人）  

相 互 關

係 

戶 籍 住 址 電  話 備  註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董  事        

監察人        

監察人        

附註： 

1.法人董事（監察人）如為公務員時應於備註欄予以註明，並檢附任職機

關同意函。 

2.董事（監察人）名冊請加蓋法人圖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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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願任董事（監察人）同意書（範例） 

  立同意書人被選（聘）為財團法人○○○第○屆董事（監察人），任期

自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起至○○年○月○日止。茲聲明同意擔任，並願遵

守法人捐助章程及一切法令執行職務，如有違法失職，願負法律上一切責

任。 

此致 

財團法人○○○○ 

立同意書人： 

職  稱 姓    名 本人簽名 

董  事   

董  事   

董  事   

監察人   

監察人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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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之一 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不動產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財產清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編號 

種 類 

（土地

或 建

物） 

坐 落 地 號 

（或建物門

牌 號 或 建

號） 

面 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價  值

（ 新 臺

幣○元） 

所有權

狀字號 

登 記 

名 義

人 

備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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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之二 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現金）   

財團法人○○○財產清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編 號 
財產類別

（現金） 

數 量 及 金 額 

（新臺幣○元） 
證明文件影本 備 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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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之一 處分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土地或建物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處分財產清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編號 

種 類 

（土地

或 建

物 ） 

坐 落 地 號

（或建物門

牌 號 或 建

號） 

面 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價  值

（新臺

幣 ○

元 ） 

所 有

權 狀

字 號 

登 記 

名 義

人 

備 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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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之二  處分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現金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處分財產清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編 號 財 產 類 別 
數量及金額（新臺幣○

元） 
證明文件影本 備 考 

 現 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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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之一 增加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不動產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增加財產清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編號 

種 類 

（土地

或 建

物 ） 

坐 落 地 號

（ 或 建 物

門 牌 號 或

建號） 

面 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

價  值

（新臺

幣 ○

元 ） 

所 有

權 狀

字號 

登 記 

名 義 人 
備 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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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之二  增加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現金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增加財產清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編 號 財產類別 
數 量 及 金 額 

（ 新 臺 幣 ○ 元 ） 
證明文件正影本 備 考 

 現 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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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之一  減少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不動產） 

 財團法人○○○減少財產清冊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造報日期：  年  月 日 

編號 

種 類 

（ 土 地

或建物） 

坐 落 地 號 

（或建物門

牌號或建號） 

面 積 

（平方公尺）  

價 值

（新臺

幣 ○

元 ） 

所有權

狀字號 

登 記 

名 義

人 

備 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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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之二  減少財產清冊（格式）（現金） 
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  造報日期： 年  月  

日 

    財團法人       減少財產清冊 

編 號 財產類別 
數 量 及 金 額 

（新臺幣○元） 
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備 考 

 現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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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不動產合建使用計畫書（範例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新建○○會所計畫 
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  造報日期： 年  月  

日 

本法人原有座落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段○○地號土

地之○○教會，因聚會場所老舊，已不堪繼續使用，爰與鄰地所有權人○

○○所有坐落○○縣（市）市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

商定合建○層大樓，謹將計畫申報如下： 

計 畫 

名 稱 
依 據 計畫所使用土地及面積 計 畫 實 施 方 法 計畫使用說明 

新 建 

○ ○ 

會 所 

○ ○ 年

○ 月 ○

日 董 事

會 會 議

紀 錄 第

○ 案 之

議決 

○○段○地號○○○平方

公尺 

○○段○地號○○○平方

公尺 

合計○○○○平方公尺 

本項土地係本會與○○○

君合建地上十層地下一層

大樓一棟。 

1.與土地共有人○

○○君商定計畫

就上述土地合建

地上十層地下一

層大廈。 

2.本會按持有之土

地之比例分得第

一、二、三、九、

十共五層樓及地

下室所有權二分

之一持分。 

3.每層面積○○平

方公尺，地下室

面積○○平方公

尺。 

4.建築費用由本法

人自籌。 

5.建造完成後辦理

土地持分分割移

轉。 

6.建造完成後並依

規定辦理增加房

屋及減少土地之

財產變更登記。 

1 本會所分得第

一層房屋全

部作為教會

聚會場所，第

二、三層為本

會傳教士之

辦公場所，第

九、十層作為

活動中心。 

2 地下室作為防

空避難及停

車場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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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處分財產使用計畫書（範例） 

財團法人○○出售○○會所土地及建物計畫 
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  造報日期： 年  月  

日 

本法人所有座落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段○○地號土

地（門牌號碼為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路○○號）之○

○教會，近年來因教會發展迅速，教徒聚會人數日增，原有會所過於狹小，

已不敷使用，為利教會事工長遠發展，擬將上述房地出售，另覓坐落○○

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路○段○○號一樓房地作為傳教場所，

謹將計畫申報如下： 

計 畫 

名 稱 
依 據 計畫所使用土地及面積 計 畫 實 施 方 法 計畫使用說明  

出售○

○舊會

所 

新購○

○新會

所 

○ ○ 年

○ 月 ○

日 董 事

會 會 議

紀 錄 第

○ 案 之

議決 

出售：○○縣（市）○

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○段○○地號房

地（門牌號碼為○

○縣（市）○○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○

○路○○號） 

土地面積： 

○○○平方公尺 

房屋面積： 

○○公平方公尺 

新購：○○縣（市）○

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○○路○○號一

樓房地 

土地坐落：○○縣

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○○段○○

地號 

土地面積： 

○○平方公尺。  

房屋面積： 

○○○平方公尺。 

1.出售上述○○舊

會所，得款新臺

幣八百萬元。 

2.新購上述○○新

會所 2 千萬元，

除由出售舊會所

得之款項新臺幣

八百萬元挹注

外，不足之數由

本法人向信徒募

捐支付之。 

3.新舊會所出售及

增購完竣，所有

權移轉完成後，

依規定申辦增減

財產變更許可。 

新購會所作為本

法人所屬○○會

所聚會及辦公室

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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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貸款用途及還款計畫書（範例）          
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財團法人○○○貸款用途及還款計畫書 

本法人為購置座落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段○○地

號土地及建物〈門牌號碼為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村（里）

○○路○○號〉一戶作為教徒聚會之用，擬以所有座落○○縣（市）○○

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村（里）○○路○號房地向○○銀行貸款，用作支付

上述新購房地之自備款，謹將計劃申報如下： 

計 畫 

名 稱 
依 據 

計 畫 所 使 用 土 地 

及面積 
計 畫 實 施 專 案 計畫使用說明  

新購○

○會所

以○○         

會所房

地貸款     

○○萬 

○○年○

○月○○  

日董事會

會議記錄

第○案之

議決 

新購： 

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○○村（里）○○

段○○地號房地（門牌號碼

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○○村（里）○○

路○○號○樓）一戶 

土地面積：○○平方公尺

（○○坪） 

房屋面積：○○平方公尺

（○○坪） 

抵押房屋：○○縣（市）○

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村

（里）○○路○號 

1.以上述本法人房

地向○○銀行

抵押貸款新臺

幣○萬元。 

2.每月支付利息新

臺幣○萬元，預

計分○年攤還本

息新臺幣○萬

元，其經費來源

除由本法人房租

收入支付外，不

足之數由信徒樂

捐。 

新購○○會

所作為本法

人聚會、牧師

宿 舍 … 之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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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還款保證書〈範例〉 

全體董事連帶保證還款書 

立保證書人財團法人○○董事○○○等○人，保證於財團法人○○以

其所有座落○○縣○○鄉（鎮、市）○○村（里）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及

建物〈門牌號碼為○○縣（市）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○○村（里）○○

路○○號〉向○○銀行貸款無法償還時，由全體立保證書人負責償還，恐

口無憑，特立此保證書存證。 

立保證書人：○○○      簽章 

    ○○○      簽章 

 ○○○      簽章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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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年度預算書（範例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年 度 預 算 書 

中華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至○○年○月日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科 目 
預 算 數 說 明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1  本會經費收入   

  …………    

  …………   

  …………   

  …………    

  …………   

2  本會經費支出   

    …………   

    …………   

  …………   

  …………    

  …………   

  …………   

3  本期結餘 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製表： 

本表須經負責人、會計、出納及製表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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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業務計畫書（範例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  ○○年度業務計畫書 

             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第○屆第○次董事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本法人捐助章程第○條規定及民國○年○月○日第○屆第○次

董事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本法人係本宗教仁愛之精神，弘揚本教教義，增進社會福祉，

推動公益慈善事業之宗旨，辦理信（教）徒訓練、教義宣講、

社會福利事業等，以期完成本法人設立目的與宗旨。 

三、業務項目：  

（一）宣揚教義、舉辦各種演講、教義解說、教徒同工之訓練。 

（二）發揚宗教仁愛精神、促進國內外宗教交流、印行各種宣教書刊，

淨化人心，改善社會風氣。 

（三）加強本教各項目的事業之推動，並擴充設置各地傳佈教義之場

所。 

（四）辦理社會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活動。 

（五）舉辦本教法會（聯誼會）以及各種信（教）徒親睦活動。 

（六）其他與本法人設立宗旨有關之業務。 

四、業務計畫完成期限： 

（一）每月舉辦法會（祈禱會、演講會）一次以上。 

（二）每月舉辦宗教教義、經典研討（修）會至少二次。 

（三）視本法人財務狀況，編印或印行經典、義理宣教書刊。 

（四）每年提撥本法人經常性收入百分之○○，作為設立分事務所之

準備金。 

（五）興辦社會公益慈善事業，如救濟貧困、獎助學金，除視本法人

財務狀況量力而為外，並採循序漸進方式逐年增加辦理金額。 

五、所需經費及來源數額： 

（一）基金孳息收入每年約新臺幣○○○萬元。 

（二）捐助收入預估每年約新臺幣○○○萬元。 

（三）辦理前述業務全年支出約需新臺幣○○○萬元。 

（四）不足之數由本法人設法籌措之。 

六、預期績效： 

（一）達成本教教義之宣揚。 

（二）淨化人心、改善社會風氣。 

（三）協助政府推動社會福利事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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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書（範例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  ○○年度  經費收支決算書 

民國○○年○月○日至○○年○月○日 

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 目 
結 算 金 額 

說 明 
小 計 合 計 

一、收入    

    捐贈收入 ｘｘｘｘ   

    利息收入 ｘｘｘｘ   

    其他收入 ｘｘｘｘ   

…………    

    收入合計  (A)  

二、支出    

    人事費用 ｘｘｘｘ   

  獎助【捐贈】費用 ｘｘｘｘ   

  辦公【行政】費用 ｘｘｘｘ   

    活動費用 ｘｘｘｘ   

    其他費用 ｘｘｘｘ   

…………    

    支出合計  (B)  

本年度結餘（短絀）  (C)＝(A)－(B)  

上期累積餘（短）絀  (D)  

本期累積餘（短）絀  (D)＋(C)  

董事長：                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製表： 

★填表須知： 

一、收入及支出科目之編列，請視業務實際收支執行情形編寫。 

二、人事費用包括薪資、退休金、伙食費、勞保費、加班費等。 

三、年度用於有關目的事業之支出，不得低於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

百分之七十（B÷A≧70％）；若無上期累積餘絀(D)可資運用，年度結餘

(C)不應虧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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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業務執行書（範例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  ○○年度業務執行書 

              造報人：○○○簽章 

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第○屆第○次董事會議通過 

一、執行概況： 

本法人依據第○屆第○次董事會議通過民國○年度業務計畫書內容，

執行本法人年度之業務計○項，支出金額新臺幣○○元，執行情形如

左列。 

二、辦理業務項目、金額： 

（一）舉辦各種演講、教義解說、教徒同工訓練活動○場次，支出金

額新臺幣○○萬元。 

（二）印行○○宣教刊物、經典○種○○冊，支出金額新臺幣○○萬

元。 

（三）增設○○縣會所（道埸）一所，每月租金（或購置費用）新臺

幣○○萬元。 

（四）舉辦佈道（弘法）大會、教（信）徒聯誼活動計○次，支出金

額新臺幣○○萬元。 

（五）捐贈○○團體活動經費新臺幣○○萬元。 

（六）捐贈○○大學學生○○○等○○名獎學金每人新臺幣○千元，

共計新臺幣○萬元。 

三、完成期限 

上述活動總計支出經費新臺幣○○萬元，全部於民國○年○月○日執

行完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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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年度運用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（範例） 

財團法人○○○  ○○年度運用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 

一、○○年度結餘經費共計：新臺幣○○○元。【A】 

二、結餘經費使用計畫如下：（請於□內勾選，三種選擇：選 1或 2或 1＋2） 

□1.【轉入財產總額】合計新臺幣○○○元。【B】 

□2.【保留至往後年度業務使用】合計新臺幣○○○元。【C】 

   ※勾選 2.者請填寫保留款使用計畫詳如下表： 

（例） 

預 支 年 度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摘 述 金  額 備  註 

○○年 甲計畫  xxxxx  

○○年 乙計畫  xxxxx  

○○年 丙計畫  xxxxx  

     

合  計   【C】 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保留計畫經費的合計數額需等於年度結餘款（即金額【B】＋金額【C】

＝金額【A】）。 

二、上表中保留（預支）年度最長不得超過五個年度。 

三、辦理結餘經費保留案，需檢送申請書（公文）乙份、董事會會議紀錄、

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書、運用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（即本表）、法人捐助

暨組織章程影本及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各一式三份報部，本部將視個案

核轉財政部同意。若屬轉納財產總額需俟接獲財政部同意函後再檢具

董事會議紀錄及財產清冊（含存放憑證）各一式五份報部辦理財產總

額變更事宜。 

四、按經登記立案之宗教團體，無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且無附屬作業組織，

依「宗教團體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」規定免辦理所得稅結算

申報者，並無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第

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之適用，免提本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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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注意事項 

財團法人登記後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變更者，應於變更事項發生後，

三十日內報請主管機關許可變更，並於許可後三十日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

登記，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後十日內，將該登記證書影本送主管機

關備查。 

附註：申請案件應以一案一卷方式提出，避免數案合併申請（如董事變更

與章程變更合併辦理）；各項文件格式採Ａ4 直式橫書，由左而右書

寫，裝訂線在左側，申請資料請依份數分別裝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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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０００００  法人圖記及第００屆董事印鑑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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